关于停用淄博市临淄区行政审批服务局

11-22号行政审批专用章的公告

因工作需要，决定对“淄博市临淄区行政审批服务局行政审批专用章（11）-（22）”予以停用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停用公章清单

1.淄博市临淄区行政审批服务局行政审批专用章（11）

2.淄博市临淄区行政审批服务局行政审批专用章（12）

3.淄博市临淄区行政审批服务局行政审批专用章（13）

4.淄博市临淄区行政审批服务局行政审批专用章（14）

5.淄博市临淄区行政审批服务局行政审批专用章（15）

6.淄博市临淄区行政审批服务局行政审批专用章（16）

7.淄博市临淄区行政审批服务局行政审批专用章（17）

8.淄博市临淄区行政审批服务局行政审批专用章（18）

9.淄博市临淄区行政审批服务局行政审批专用章（19）

10.淄博市临淄区行政审批服务局行政审批专用章（20）

11.淄博市临淄区行政审批服务局行政审批专用章（21）

12.淄博市临淄区行政审批服务局行政审批专用章（22）

二、停用时间

自2026年3月16日0时起，上述公章停止一切业务使用。

特此公告。
临淄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3月13日         

